
7-2-2、更換外部複核人員 

序號 1 發布日期 111/12/23 

主旨 本公司外部複核人員續聘 

符合 

條款 

「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

四款」 

說明 本公司於 111年 12月 22日經董事會決議指派德勤有

限公司(Deloitte)林昱伶為本公司「 年度簽證精算報

告外部複核精算人員」，並依據「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

及外部複核精算人員管理辦法」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辦

理，報請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。 

更新頻率：事實發生或內容異動之日

起 30日內 

維護單位：資產負債管理部 

更新日期：2022/12/23 


